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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社會局 

                                                                                                     法務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第三
條及第五條條文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依臺北市重陽敬老禮金致送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三

項規定授權，於一一一年九月六日訂定發布「臺北市

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並

於一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修正發布。為感念本市長者

貢獻，表達尊重及照顧之意，並回應民意及落實一一

三年二月二十日本府第二二八三次市政會議市長裁示，

爰修正本標準第三條及第五條。 

二、本標準第三條及第五條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三條：將現行條文第一款所定八十五歲

以上未滿九十九歲長者重陽敬老禮金發放金額，從

現行新臺幣（以下同）一千五百元修正提高為三千

元，並移列增訂第二款規定。現行條文第二款遞移

至修正條文第三款。 

(二)修正條文第五條：修正條文第三條提高發放金額部

分，依前開市政會議市長裁示編列一一四年度預算

實施及考量實務運作之需，爰增訂第三項規定，明

定本次修正條文自一一四年三月一日施行。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八二

七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標準第三條及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及現

行條文各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

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